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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硝厂沟砖瓦用页岩矿为 2014 年新立矿山，采矿权人：镇康金

莲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规模 3.00 万 m3/年，矿区面积：0.035km2，矿区范围批复（镇）

矿复［2014］001 号，目前正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登记手续，因行政手续正在办理中，因

此矿山现状未开采，矿业权涉及各类保护区审查表今年年初取得。 

矿山在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工作中，发现矿山自建矿起已编制并备案矿山地质勘查报

告、开发利用方案、恢复治理方案及土地复垦方案等，现根据已有地质资料编制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编

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 [2017]96 号）有关精神，因此，镇康金莲建材有限公司

特委托我单位承担《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硝厂沟砖瓦用页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的编制。 

二、编制目的及任务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工作目的： 

通过对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调查，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程

度进行现状评估，分析预测和评估矿山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提出经济适宜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方

案及措施，为采矿权人进行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和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提供技术依据，从而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

少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矿产

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本项目生产建设过程中将不可

避免占压和扰动地表，使土地原功能降低或丧失，造成一定土地的损毁，影响项目区及

周边的生态环境。因此编制土地复垦方案的目的主要在于： 

（1）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法律法规。明确项目

业主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将生产建设造成的土地损毁

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2）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将本项目的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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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等落到实处；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缴存等提供依据。 

（3）为下阶段土地复垦设计提供依据。本《方案》初步确定的损毁土地复垦范围、

初步拟定的防治措施和土地复垦投资估算，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

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

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 

（4）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矿权审批、监督管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验收等提供依

据；为生产单位进行用地申请、采矿权年检提供必备的要件，同时还为维护当地人特别

是受影响村民的权益提供保障。 

（5）切实把土地复垦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

管力度，抓紧抓好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

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工作的任务主要为： 

1）通过资料收集和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查明评估区的地质环境条件，并对矿山现

状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等

进行评估。 

2）预测和评估矿山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可能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矿山开

采对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 

3）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进行分区，评价矿山建设适宜性。 

4）提出相应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程防治和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方

案及措施，估算出防治经费，提出工程计划步骤和资金安排。 

5）调查落实项目建设及生产期间损毁土地的范围、类型及程度，预测各类土地损

毁范围和损毁程度，统计各类损毁土地的面积。 

6）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确定复垦区、复垦责任区、复垦土地面积，并根据各单

元损毁土地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型； 

7）按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措施及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质量标

准，计算复垦工程量，估算复垦工程投资概算，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以及土地复垦费

用交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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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矿 

 

山 

 

概 

 

况 

采矿权人 镇康金莲建材有限公司 

矿山企业名称 云南省镇康县南伞镇硝厂沟砖瓦用页岩矿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字金莲 联系电话 15087139274

企业性质 私营企业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

高 
矿区面积 0.035km

2
，开采标高为 1080-1030m 

资源储量 
333 类资源量 35.22 万

m
3
(68.32 万 t) 

生产能力 3 万 m
3
/年 

划定矿区范围批复 
（镇）矿复［2014］001

号 
评估区面积 0.3875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图幅号 
F47G006046 

矿山生产服务年

限 

9.5年(2021年 2月至

2030 年 8 月) 

方案编制年限 
13年6个月(2021年6月至

2034 年 12 月) 

方案适用

年限 

5年(2021年6月至

2026 年 6 月) 

编制单位名称 核工业华东二六七工程勘察院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响 

地质

环境

影响

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

度 
 重要□较重要□一般  

□√ 一级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较复杂□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中型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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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灾害

现状分析与预

测 

矿山采矿活动矿山开采加剧现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

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矿山可能遭受采矿活动采场边坡诱发的崩塌、滑坡的危害

的可能性大， 危害程度严重，危险性大；矿山可能遭受

采矿废土、废石堆放、处置不当诱发的堆渣滑坡、泥石流

的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严重，危险性大；排土场位

于 C1 冲沟上游，随着矿山建设的进行，废土、废石方量

将不断增大，废石堆放加载、地表水冲蚀，在强降雨季节，

矿山活动产生的废土、废石为泥石流提供了物源，加之冲

沟汇水量较大，极易形成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淤积或阻塞

C1 冲沟，矿山遭受排土场诱发 C1 冲沟爆发的泥石流等

灾害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矿山拟修矿山公

路遭受公路修建开挖诱发的边坡失稳等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较大，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矿山高位水池附近

地形平坦，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 危害

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本矿山运营过程中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主要为崩塌、滑

坡、滚石、不均匀沉降、地裂缝等，主要危害采矿人员、

设备及矿山道路、运输车辆安全，遭受上述灾害的可能性

中等-大，危害程度、危险性中等-大。 

矿区含水层破

坏现状分析与

预测 

该区矿山现状下露天开采对区内岩土层进行了剥离，位于

最低侵蚀基准面以上，未揭露到地下水水位，含水层结构

破坏小，影响总体较轻。 

预测未来矿山采空区面积约 3.3539hm
2
，设计露天最低开

采标高 1030m，岩溶水埋深较深，开采活动位于地下水水

位之上，矿山属山坡露天开采，开采活动基本位于地下水

水位之上，与地下水联系较少，因此矿体开采对含水层破

坏较轻。 

矿区地形地貌

景观（地质遗

迹、人文景观）

破坏现状分析

与预测 

由于矿山尚未开采，所以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较

轻。 

预测矿山开采建设影响和破坏地形地貌的面积共计

4.5231hm
2
，露天开采后期深度可达 36m，预测矿业活动对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

污染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预测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 

村庄及重要设

施影响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及周边无旅游景区（点）、有乡

村道路经过评估区中部属较重要交通要道，矿区北侧分布

有酒厂民用房屋属较重要建筑设施分布。矿区东侧约 150m

处有小瞧水砖厂，距离较远，矿山开采对其影响较小。 

矿山建设适宜性 适宜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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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

评估 

评估区内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

和破坏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

重，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总体，评估区

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估为严重。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建设期：矿山开采前，进场道路、排土场和高位水池的建

设会损毁土地，损毁类型主要为压占。进场道路、排土场

和高位水池建成后，可以满足矿山开采的需要，不会扩大

土地损毁面积。 

开采期：矿山进入开采期后，随着矿山的陆续开采，损毁

土地面积扩大。损毁类型主要为挖损。对土地造成的损毁

形式有挖损和压占。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该项目尚未建设和开采，不存在已损毁土

地。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项目拟损毁土地面积共计为 4.5231hm
2
，损毁土地利用类

型为旱地 3.518hm
2
；有林地 1.0051hm

2
；损毁方式主要为

挖损、压占，对土地损毁程度为重度、中度。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小计 

01 耕地 013 旱地 - 3.518 - 3.518 

03 林地 031 有林地 - 1.0051 - 1.0051 

合计 - 4.5231 - 4.5231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3.6539 - 3.6539 

压占 0.7899 - 0.7899 

小计 4.4438 - 4.4438 

占用 0.0793 - 0.0793 

合计 4.5231 - 4.5231 

(备注:此处占用为保留不复垦的设施占地面积)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01 耕地 013 旱地 - 3.5911 

04 草地 043 其他草地 - 0.8527 

合计 - 4.4438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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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38 98.2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

区 
治理对象 治理工程 单位 数量 

重点防

治区/

次重点

防治区 

1、露天采场 
斜坡清理危岩量 石方开挖 m

3
 2000 

警示牌  个 10 

2、排土场 

挡土墙 土方开挖 m
3
 60 

挡土墙 石方开挖 m
3
 40 

挡土墙 M7.5 浆砌片石 m
3
 120 

截洪沟 2 土方开挖 m
3
 72.45 

截洪沟 2 石方开挖 m
3
 148.3 

截洪沟 2 M7.5 浆砌片石 m
3
 91.77 

3、监测点   个 14 

一般防

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 

投资估

算 
方案适用年限费用概算（万元） 27.66 

恢复治

理基金

计提安

排 

工 

作 

计 

划 

地质环境保护部分工作与费用安排表 

年度 年度工程措施 

年度治理

投资费用

（万元）

年度恢复

费用预存

额 （万元） 

预存时间 

2021-2022 

及时清除采场坡面危

岩体；完成排土场下方

挡土墙工程，完成排土

场上方截洪沟修建工

程 

1.79 3.07 2021 年 7 月前

2022-2023 监测管护 1.80 3.07 2022 年 7 月前

2023-2024 监测管护 1.80 3.07 2023 年 7 月前

2024-2025 监测管护 1.79 3.07 2024 年 7 月前

2025-2026 监测管护 1.79 3.07 2025 年 7 月前

2026-2027 监测管护 2.31 3.07 2026 年 7 月前

2027-2028 监测管护 2.31 3.08 2027 年 7 月前

2028-2029 监测管护 2.31 3.08 2028 年 7 月前

2029-2030 监测管护 2.32 3.08 2029 年 7 月前

2030-2031 

及时清除采场坡面危

岩体 
5.25   

2031-2032 监测管护 1.40   

2032-2033 监测管护 1.40   

2033-2034 监测管护 1.39   

合计  27.66 27.66  

复垦 工 复垦工作的排分 3个阶段进行实施，分为矿山开采近期、开采中期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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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作 

计 

划 

山闭矿期 3个阶段进行，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阶段（矿山开采近期：2021 年 6 月-2026 年 6 月    5 年） 

第一年（2021 年 6 月-2022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期第一年，在此期

间矿山需要开展对露天采场及新建场地的表土进行剥离集中堆放工作，无可

安排复垦的工程，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

动态投资为 1.00 万元。 

第二年（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07 万

元。 

第三年（2023 年 6 月-2024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14 万

元。 

第四年（2024 年 6 月-2025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23 万

元。 

第五年（2025 年 6 月-2026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31 万

元。 

第二阶段（矿山开采中期 4.5 年：2026 年 6 月-2030 年 12 月   4.5 年）

第六年（2026 年 6 月-2027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31 万

元。 

第七年（2027 年 6 月-2028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施、

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对损

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31 万元。

第八年（2028 年 6 月-2029 年 6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表工程设

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的工程，

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31 万

元。 

第九年零六个月（2029 年 6 月-2030 年 12 月）：矿山处于生产阶段，地

表工程设施、露天采场未采区等还在服务于矿山的生产生活，无可安排复垦

的工程，对损毁区域场地进行损毁监测，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

为 1.31 万元。 

第二阶段（矿山闭矿复垦期 4 年：2030 年 12 月-2034 年 12 月   4 年）

第九年零 6个月至第十年零 6个月（2030 年 12 月-2031 年 12 月）：矿

山于 2030 年 8 月结束了矿山的生产活动，该年为矿山闭矿的第一年，可对

矿山损毁剩余的土地进行全面复垦工作的安排：对露天采场 3.3539hm
2
复垦

（土壤回覆 15532.2m
3
、土壤培肥 2.5887hm

2
、土壤翻耕 2.5887hm

2
、修建水

窖 2座、栽种葛藤 1918 株、栽种爬山虎 1918 株、播撒狗牙根 0.7652hm
2
、

修建水窖9座、设置4个监测点）、矿山道路0.0109hm
2
复垦（土壤回覆1275m

3
、

土壤培肥 0.2125hm
2
、土壤翻耕 0.2125hm

2
、修建水窖 1座、栽种葛藤 75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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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种爬山虎 756 株、播撒狗牙根 0.0875hm
2
、修建水窖 1座、设置 2个监测

点）、高位水池 0.0015hm
2
复垦（土壤回覆 9m

3
、砌体拆除 9.6m

2
、垃圾清运

8.54m
3
、土壤培肥 0.0015hm

2
、土壤翻耕 0.0015hm

2
、设置 1个监测点）、表土

堆场复垦 0.5936hm
2
（土壤培肥 0.5936hm

2
、土壤翻耕 0.5936hm

2
、修建水窖 2

座、设置 2个监测点）、排土场复垦 0.1948hm
2
（土壤培肥 0.1948hm

2
、土壤

翻耕 0.1948hm
2
、修建水窖 1座、设置 1个监测点）进行复垦工作，静态投

资为 33.56 万元，动态投资为 43.99 万元； 

第十年零 6个月至第十一年零 6个月（2031 年 12 月-2032 年 12 月）：

矿山的复垦工作已结束，需对复垦的单元场地植被进行监测管护工作，使之

能更好的达到复垦目标，静态投资为 1.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1.31 万元。 

第十一年零 6个月至第十三年零 6个月（2032 年 12 月-2034 年 12 月）：矿

山的复垦工作已结束，需对复垦的单元场地及植被生长情况进行监测管护工

作，使之能更好的达到复垦目标，静态投资为 2.00 万元，动态投资为 2.62

万元。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 

障 

措 

施 

（1）资金来源 

①“谁损毁，谁复垦”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责任和义务，镇康金莲建材有限公

司作为土地复垦义务人承诺本项目的土地复垦资金由企业全部承担，土地复

垦资金从企业分期计提，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在项目建设期间，土地

复垦方案的资金来源于基本建设费用，在稳定生产后，土地复垦费用来源于

矿山生产成本。 

②计提方式：本项目费用安排遵循提前预提，分阶段足额预存原则，本项目

分 9 期预存土地复费用，企业从 2021 年 7 月提取土地复垦资金，并将土地

复垦资金列入生产成本。 

（2）资金储存 

①镇康金莲建材有限公司应当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第十六条规定，

与镇康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本

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动态总投资），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

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遵循“土地复垦义务人所

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储存专款使用”的原则。 

（3）资金使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

支范围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

使用情况，具体措施： 

①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垦

配备相应的财务人员。 

②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

规范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③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管

部门、银行报送现金使用计划，并签字审批。 

④不允许不符合会计制度的凭证或白条顶替土地复垦资金；不允许编造用途

套取土地复垦费用；出纳人员未经主管部门审批不允许私自支配土地复垦资

金；出纳人员严禁使用现金进行土地复垦工程费用的支付，且支付对象必须

为法人。 

⑤出纳人员要逐笔登记发生费用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保证土地复垦资金

使用安全、到位、有效。同时，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的土地复垦费专项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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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对滥用、挪用资金的，

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处罚。 

（4）资金审计管理 

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审计部门

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确保资金使用的合法、合规、

合理。 

镇康金莲建材有限公司土地复垦面积 4.4438hm
2
，在矿山土地复垦服务年限

为 13 年 6 个月内，矿山复垦总面积 4.4438hm
2
，静态总投资为 45.56 万元，

亩均投资为 6835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58.92 万元，亩均投资为 8839 元/

亩。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7〕96 号）的规定，第一次缴

费不少于静态投资的 20%，因此第一次缴费为 9.11 万元。预存计划安排详见

下表：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阶段 静态投资/万元
动态投资/万

元 

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额 （万元）
预存时间 

一 

1 1 9.11  2021 年 7 月 30 日

1 1.07 6.23  2022 年 7 月 30 日

1 1.14 6.23  2023 年 7 月 30 日

1 1.23 6.23  2024 年 7 月 30 日

1 1.31 6.23  2025 年 7 月 30 日

二 

1 1.31 6.23  2026 年 7 月 30 日

1 1.31 6.22 2027 年 7 月 30 日

1 1.31 6.22 2028 年 7 月 30 日

1 1.31 6.22 2029 年 7 月 30 日

三 

33.56 43.99   

1 1.31   

1 1.31   

1 1.31   

合计（万

元） 45.56 58.92 
58.92   

 

复垦费

用估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34.13 

2 设备费 0 

3 其他费用 4.95  

4 监测与管护费 3.86  

（1） 复垦监测费 3.00  

（2） 管护费 0.86  

5 预备费 5.03  

（1） 基本预备费 1.29  

（2） 价差预备费 3.74 

（3） 风险金 1.33  

6 静态总投资 45.56  

7 动态总投资 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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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矿山年矿山生产规模为：3万 m3/年，为小型规模，地质环

境条件中等复杂，评估区面积 0.3875km2，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综合确定本次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三级。 

2、矿区属中山地貌区，地形中部高，四周低，最高为矿区西北面山顶，坡度 5°

-20°，矿区地形地貌复杂程度简单；矿山实际设计开采标高为 1066-1030m，相对高差

为 36m，最低侵蚀基准面高程 1000m，区内有地表松散砂土含孔隙水水层，基岩矿体页

岩裂隙含水层，开采矿体均在地下水位以上，矿区内无大的地表水体分布，矿区中部高， 

南北低，地形坡度较大，有利于自然排水，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简单；采区主要

为页岩，岩体结构面不发育，地表岩石节理微裂隙较发育，节理裂隙连通性中等-差，

自然状态下抗压强度较大，地表覆盖 0.5～3.5m 厚松散土层，平均厚度小于 1.5m，孔

隙率大，压缩性大，矿区工程地质条件总体属简单类型；评估区范围内，现状地质灾害

不发育，不良地质作用仅为表土层松散土局部稳定性稍差，评估区范围内现状未出现崩

塌、滑坡、地面塌陷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评估区内无地质遗迹，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不属于生态、旅游、名胜古迹等保护区，矿区范围内及其周边有销厂沟村居民点分

布，采矿活动对交通运输有较大影响。综合评价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复杂。 

3、评估区现状下未开采，未发现明显滑坡、崩塌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

发育程度较轻；现状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及破坏较轻，对区内土地资源及植被资

源的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较轻，据此将整个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

影响程度分为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ⅲ）1个级别 1个区。 

4、矿山采矿活动可能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及危害性小；矿山采矿活动

遭受不稳定边坡的可能性大，危险及危害性大；未来矿山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

害程度大。将评估区预测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危险性大区（Ⅰ）区、危险性中等

区（Ⅱ）及危险性小（Ⅲ）3 个级别个级别 3 个区。由于矿山开采及设施集中在地质灾

害危险性大（Ⅰ）区及危险性中等区（Ⅱ），地质灾害危险性小（Ⅲ）区未分布，所以

矿山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估为适宜性差。 

5、未来矿山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程度大，矿体基本位于区内最低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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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面之上，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及破坏较轻，对区内土地资源及植被资源的破坏

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严重。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ⅰ）、较严重区（ⅱ）及较轻区（ⅲ）3个级别 3个区。 

6、确定矿山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和适用年限为 13 年 6 个月，将评估区划为重点

防治区（A区）、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区），对矿山露天采场、排土场、

高位水池、表土堆场及矿山道路等工程部位进行了重点防治。 

7、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和适用年限为 13 年 6 个月，根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

价结果，结合复垦区实际情况，确定了复垦区各复垦单元的复垦方向。复垦责任范围面

积为 4.5231hm2，本方案将截洪沟及挡土墙保留，保留总面积为 0.0793hm2。因此，扣除

保留面积后复垦土地面积为 4.4438hm2，复垦率 98.25%。 

8、矿山服务年限 13 年 6 个月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约为 27.66

万元；土地复垦动态总投资 58.92 万元。资金全部由矿山自筹。 

9、矿山在 2015 年 7 月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见附件），该年编制的土地复垦方案中损

毁面积为 3.9783hm2，静态总投资为 43.49 万元，动态投资为 65.27 万元；原方案统计

损毁面积比本方案中损毁统计面积少 0.5448hm2，损毁面积增多的原因是原土地复垦方

案中少圈定了表土堆场的面积。矿山在遵循三方监管协议时已缴存了土地复垦保证金，

已缴存费用总数为 65.27 万元；本次方案矿山土地复垦保证金可根据当地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进行费用抵扣。 

二、建议 

1、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和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进行治理和恢复。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防治工程监理，委托手续应事先办理好并

备案。 

2、方案通过审查后一个月内，矿方应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

源部令第 44 号）和《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和土地复垦费用。 

3、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的各项实施工作。 

4、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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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5、结合工程布局，按现行勘查规范的要求，分阶段进行岩土工程勘察，进一步查

明区内各岩土层的工程力学性质和几何特征以及水文地质条件，为施工图设计和工程施

工以及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6、对采场边坡、不稳定边坡、表土（弃渣）场、生产加工区、办公生活区等需重

点防治，应针对矿业活动、建筑物分布点有较大危害或威胁的地质灾害体（点）。 

7、矿山开采规模大，建议业主做好弃渣处置工作，并按照“先拦挡后堆渣”的原

则进行实施，合理堆填，严禁倾倒入冲沟内。 

8、建议治理恢复期应逐年进行，植物恢复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提前

恢复。矿山开采必须严格执行有关安全生产的规章、条例，爆破作业人员须持证上岗；

严禁无关人员、牲畜进入矿山工作区。 

9、开采过程中，对矿山周围地形情况要勤观测，多测量。若发现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要加强监测并应及时撤离人员至安全处，及时向当地主管部门汇报相

关情况，得到确保安全的处理后，方能恢复生产。特别要观测好排水沟、排水管道，随

时保证畅通无阻。 

10、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办法对开采后矿山地质环境进行

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11、对露天采场，应由上至下台阶规范开采、选择合适的边坡角、清除不稳定岩土

体、设置完善的截排水沟等处置措施。对露采边坡，每天应监测和巡查变形情况，边坡

上是否有拉张裂缝和不稳定岩土体，若有隐患须立即消除隐患，避免产生危害。加强监

测、巡查、预警预报和应急处置 

12、此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

替代相关工程勘察、治理设计工作。 

13、必须做到边开采、边治理、边恢复，做到应治尽治、应复垦尽复垦、应绿尽绿，

并与周边环境协调。 

 


